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600021

编号：临

2012-07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参股建设的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

4

号机组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圆满完成

168

小时试运行并

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标志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

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建设规模为

4

台

40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由公司与申能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

35%

和

65%

比例出资建设。 上海临港燃气电厂一期工程的全面建成投产，对于发展

上海清洁能源、满足上海用电需求、优化城市电源布局、提高电网可靠性和调峰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并将

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89

证券简称：江西水泥 编号：

2012－12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2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根据审

核结果，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公司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核准通知后将另行公

告。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复牌。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４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６９

号文核准，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由主承销

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１．２０

元，共计募集资金

２８

，

０００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２

，

７５０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２５

，

２５０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和律师费等

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８６８．５３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４

，

３８１．４７

万元。 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４２７

号）。

为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并抢占市场先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６８４

号”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

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

万元

募投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自有资金

已投入金额

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金

额

年产

８

万吨镁钙砖项目

１６

，

１７０．００ １６

，

１７０．００ ６２８．２９ ６２８．２９

年产

５

万吨炉外精炼用

镁碳

／

镁铝碳砖项目

８

，

１４７．００ ８

，

１４７．００ ３５２．４７ ３５２．４７

年产

１２

万吨新型竖窑煅

烧高纯镁钙合成砂项目

６

，

９３０．００ ６

，

９３０．００ １

，

８３１．５６ １

，

８３１．５６

合计

３１

，

２５３．００ ３１

，

２５３．００ ２

，

８１２．３２ ２

，

８１２．３２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为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及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 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三、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相关核查意见

（一）公司监事会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共计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系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

２．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的专项说明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６８４

号”鉴证报告。

３．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

利益的需要。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二）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的有关说明；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同等金额的自筹资金。

（三）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鉴证意见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对

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说明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６８４

号”鉴证报告意见如下：

浙江金磊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浙江金磊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实际情况。

（四）保荐机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此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

金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４．

国信证券关于金磊股份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５．

监事会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意见

６．

关于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４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现

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通知各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陈根财主持，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

７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以及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决定以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关于本次置换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０５

）。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的意见全文登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４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通知各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戚国方主持，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

３

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了专项说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共计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系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公开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范围。

２．

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出具的专项说明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鉴证， 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６８４

号”鉴证报告。

３．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６

个月，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

利益的需要。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２

，

８１２．３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股票代码：

000056

、

200056

公告编号：

2012-12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我司收到公司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茂业商厦

"

）的函件通知，截止

2012

年

3

月

21

日止，

茂业商厦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11,045,060

股

A

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

5%

。 本次减持完成后，茂业商厦持有本公司股份

2,532,488

股，占总股本的

1.146%

。 具体减持情况

详见该股东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减持后，茂业商厦与一致行动人大华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8,061,429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

8.176%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Ｔ

福日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６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以书面文件或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福州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召集，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

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受让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省分行营业部

８

，

７４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拟受让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营业部的

８

，

７４０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同意本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福州办事处签订协议，自协议签订之

日起两年内分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原抵押担保不变，且仍由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

保证责任。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由于本次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预计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的

５０％

以上，且绝对金额预期超过

５００

万元。根据有关规定，该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为加快

推进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进程，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之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１

、确定转让价格。 转让价格以国泰君安证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值为参考，且不低于经具有

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

的每股评估现值

９．４０

元【评估报告编号：（

２０１２

）榕联评字第

０９４

号】。

２

、确定转让方式。 转让方式以公开挂牌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分批或一次性转让。

３

、确定受让方。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竞价情况，以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收益最大化为原则确定受让

方。

４

、签订、修改、补充和执行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卞志航先生全权

代表公司签署与之有关的各项法律性文件。

５

、办理与本次转让有关的过户等手续及其他事项。

转让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本公司将在确认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

份的交易价格、转让方式、受让方及签订有关协议后另行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福州市六一中路

１０６

号榕航花园

１

号楼

３

层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议程：

审议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的议案》。

５

、参加会议的有关事宜：

（

１

）参加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星期五）证券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受托代理人（受托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任律师。

（

２

）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由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须加盖法

人股东单位公章）和持股凭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和委托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截止前通过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８

：

３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３０

。

（

４

）登记地点：福州市六一中路

１０６

号榕航花园

１

号楼

３

层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

５

）联系方法：

①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８９９８

、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５９８４

②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１－８３３１９９７８

③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５

④

联系人：许政声、吴智飞

（

６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福州市

六一中路

１０６

号榕航花园

１

号楼

３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的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表决意见进行投票，并代为签置本次会议需要

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本人）授权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议案

表 决 意 见

（

以同意

、

反

对

、

弃权形式填写

）

１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

》

注：对议案进行授权表决意见时，只能以“同意”、“反对”、“弃权”中的一种意见填写，涂改视为“弃权”。

（说明：如委托人未对议案投票作任何指示，则视为全权委托受托人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

委托日期：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３

股票简称：

*ＳＴ

福日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７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所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拟以公开挂牌或协议转让方式对外转让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

公司本次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关联股东回避事宜

●

本次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转让价格不低于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的每股

评估现值

９．４０

元

●

若本次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成功，变现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发展公司主业，从而有利于

提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业绩，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

●

本次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１

、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以公开挂牌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分批或一次性转让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本次转让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关联股东回避事宜。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 具体

内容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公司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如下：

（

１

）转让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事项已获得福建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闽国资函产权［

２０１２

］

５９

号），且经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议案》。

（

２

）转让定价客观、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转让价格以国泰君安证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净资产值为参考，且不低于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的

９．４０

元

／

股的价格［评估报告编号：（

２０１２

）榕联评字第

０９４

号）］。

（

３

）转让理由充分。鉴于公司现金流紧张，银行融资难的现状，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有利于

公司发展主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综上所述，三位独立董事均同意本次转让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事项。

３

、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本公司收到福建省国资委（闽国资函产权［

２０１２

］

５９

号）文，同意本公司适时转让国泰君

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鉴于本次拟对外转让的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预计交易产生的利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净利润的

５０％

以上， 且绝对金额预期超过

５００

万元， 因此该转让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鉴于本次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拟以公开挂牌或协议转让的方式对外转让， 本公司目前尚无法

获悉交易对方的具体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简介

国泰君安证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住所：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法定代表人：万建华；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６１

亿元；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

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

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国泰君安证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９

，

２０６

，

４９６．７２ １０７

，

２６

，

００９．７６

负债总额

６

，

３７９

，

２０１．８０ ８

，

０５１

，

２６６．９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２

，

８２７

，

２９４．９２ ２

，

６７４

，

７４２．７７

科目

２０１１

年度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０

年度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７６３

，

５８５．２８ ８７５

，

４９４．５６

营业利润

３４５

，

０５８．９４ ５０８

，

８９２．８３

净利润

２８３

，

１９０．６０ ４０６

，

７８１．３７

２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

－－－

福州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福建福日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价值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编

号：（

２０１２

）榕联评字第

０９４

号］，评估主要采用市场法，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福建福日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法人股评估现值为

９

，

４００

万元（折每股

９．４０

元）。

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转让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事宜不涉及债务重组、 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等情

况。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经营现金流日趋紧张，银行融资难的现状，若本次转让本公司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

１

，

０００

万

股股份成功，变现的资金将主要用于发展公司主业，从而有利于提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业绩，增强公司的

发展后劲。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公司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的独立意见；

４

、福建省国资委的《关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万股股份转让的函》（闽国资函产权［

２０１２

］

５９

号）；

５

、福州联合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的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价值评估报告书》［评估报告编号：（

２０１２

）榕联评字第

０９４

号］；

６

、国泰君安证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

２０１１

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７

、国泰君安证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春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2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已于

2011

年

12

月

28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

2012

年

1

月

5

日、

1

月

12

日、

1

月

19

日、

2

月

2

日、

2

月

9

日、

2

月

16

日、

2

月

23

日、

3

月

1

日、

3

月

8

日及

3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公司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1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2

）、《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3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

告编号：

2012-005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6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7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8

）、《公司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9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0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2-011

）。

目前，该项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在进行方案论证，本公司正在与有关部门沟通。 由于重组方案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一、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已经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

的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二、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0997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2012-004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高速公路机电工程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收到三份高速公路机电工程项目《中标通知

书》，中标总价款合计为

189,956,367

元。 分别如下：

1.

本公司收到南平宁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其正式通知本公司已中标宁武高速公

路（南平段）机电工程沿线供配电及隧道通风、照明、消防供货与安装

ED3

标段。 中标总价款为人民币伍仟伍

佰壹拾陆万壹仟陆佰陆拾叁元整（

￥55,161,663

元），项目计划工期为

395

日历天（含施工期、完工检测期、试运

行期）。

2.

本公司收到南平宁武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其正式通知本公司已中标宁武高速公

路（南平段）机电工程监控、收费、通信系统

E1

标段。 中标总价款为人民币柒仟伍佰壹拾玖万陆仟伍佰叁拾捌

元整（

￥75,196,538

元），项目计划工期为

395

日历天（含施工期、完工检测期、试运行期）。

3.

本公司收到泉州市金安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的《中标通知书》，其正式通知本公司已中标南安（金

淘）至厦门高速公路泉州段交通机电工程监控、收费、通信系统供货与安装合同（

E

合同段）。 中标总价款为人

民币伍仟玖佰伍拾玖万捌仟壹佰陆拾陆元整（

￥59,598,166

元），项目计划工期为

12

个月。

上述项目的中标将对本公司高速公路信息化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具有积极意义， 也将对本公司业绩造成

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600307

股票简称：酒钢宏兴 公告编号：

2012-014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309

号文核准，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3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根据《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0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

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结束，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 最终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的认购量为

3

亿元，占本次公

司债券发行规模的

10%

。

2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7

亿元。 最终网下机构投资者的认购量为

27

亿元，占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规模的

9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2012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002641

证券简称：永高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2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其全体董事，以及公司全体监事、全体非董事高管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为增强永高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或

"

永高股份

"

）全资子公司广东永高塑业发展有限公司（下

称

"

广东永高

"

）在珠三角及其以西地区的市场地位，优化现有生产基地的全国化布局，根据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

日以自有资金（即非

IPO

募集资金）对广东永高实施增

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于

2012

年

3

月

6

日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深验【

2012

】

6

号），对该次增资予以确认。 本次增资后，广东永高注册资本由

5,200

万元变更为

8,200

万元，公司仍持有广

东永高

100%

股权。

广东永高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工商变更登记，并于当日领取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其营业执照号依然为：

440000000028680

，法定代表人依然为张炜（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 经营范围未变更。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决议。

广东永高《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特此公告。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673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2012-09

号

债券代码：

122078

债券简称：

11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接公司股东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通知，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9,070,000

股质押给深圳市尚衡阳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

2012

年

3

月

21

日，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9,253,392

股流通股，占公司总

股本

5.952%

；目前，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累计质押股份

29,070,000

股。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12-24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19

日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的议案》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公告决议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公开披露，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复牌交易。

截止目前，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以及盈利预测等项工作仍在进行中。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均已在重组预案中披露。

在此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1288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2012-010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行长任职资格获

中国银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董事会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批准聘任龚超先生为本行副行

长。 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龚超任职资格的批复》（银监复

[2012]132

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监

会已核准龚超先生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

龚超先生简历请参见本行

2012

年

1

月

17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2-005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近日接到大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函告，获悉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

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2012

年

2

月

29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330

万股质押给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作

为借款担保以获取融资，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2

月

29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二、

2011

年

3

月

29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456

万股质押给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

兴业银行

"

）以获得融资（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第

2011-016

号公告）。

2012

年

3

月

15

日，科瑞天诚将上述的

456

万股全部解除质押。

三、

2012

年

3

月

15

日，科瑞天诚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250

万股、

249

万股分别再质押给兴业银行作为借款

担保以获取融资，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3

月

15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四、 上述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自办理重新质押之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日止。

五、目前，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27,200

万股）的

37.50%

；本次解除

质押的股份数为

45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8%

；本次共计质押的股份数为

829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5%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

10,2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50%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301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2012-008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召开会议。

在保障所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情况下，本次董事会采用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材料同时

提交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阅。

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

议案》。

为及时发现并防范公司经营中存在的风险，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

息真实完整，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为贯彻实

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1]41

号、江苏证监局苏证监公司字

[2012]

101

号文件的相关要求，听取专业机构的建议，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的相关方

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全文已于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

2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的议

案》。

为规范公司财务报告的编制、提供工作，确保公司财务报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遗漏，没有

虚假陈述，满足报告使用者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公司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全文已于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0

2012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四


